花蓮港務局防範SARS因應執行情形報告表           

NO.：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年6 月25 日 9時 30 分
執 行 項 目
執   行   次（艘）數
執  行  結  果
 備          註
（處置說明）


港口別
自 6月 23日09時 至6月24日09時
累計
正  常
異 常 情 形


來自感染集中地區船舶
（通報檢疫單位實施檢疫）
花蓮港


和平港


39

13
√
√

自92.3.18

至92.6.25

國內航線及非來自感染集中地區船舶（由安檢人員要求全船人員量測耳溫）
花蓮港
和平港
9


292
52
√
√

自92.4.29

至92.6.25

自92.4.30

至92.6.25

富岡、綠島、蘭嶼離島交通客船

（由航運業者量測船員及旅客耳溫）
富岡↔綠島




富岡↔蘭嶼
6

（往返）

272

(往返)

295


√
√

自92.5.01

至92.6.25

自92.5.01

至92.6.25



其他港區辦公處所及港勤船船員耳溫量測情形
局本部大樓

港警局
消防隊
港工處
棧埠處
√
√
√
√
√

自5月2日起

自5月5日起

    ″

    ″

    ″

其他相關SARS防護因應措施
辦理港區公用電話11具消毒, 各公廁門把、水龍頭消毒、清洗乙次。






